
广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政府采购进场交易工作流程

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，根据《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

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流程。

一、政府采购计划审核

（一）采购人向县财政局提出采购申请，县财政局对采购资金

情况进行审核，并根据项目情况及有关规定确定采购方式，在采购

人提报的《广饶县政府采购计划审批表》上签字盖章，同时委托中

介机构出具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。

（二）采购人向县审批局提交政府采购申请表及政府采购项目

代理机构抽取选定表进行备案。

二、确定采购代理机构

采购代理机构先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站进行注册，再在中国山东

政府采购网进行注册备案，经县财政局审核通过。

采购代理机构参加由县财政局、县审批局组织的考试，考试合

格的，方能进行广饶县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。

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、采购代理机构专业领域和综合信用评价

结果，通过自行委托或随机抽取的方式，从所有合格的采购代理机

构中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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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代理机构接受采购人委托组织实施交易的，应当由采购人

与采购代理机构在2个工作日内签订委托代理协议，明确采购代理范

围、权限、期限、档案保存、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数额、协议解除

及终止、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，不得超越代理

权限。

三、编制、发布采购公告及采购文件

（一）采购代理机构根据规定范本、采购人提出的项目要求、

技术指标、工期、服务及付款方式等有关需求和条件编制采购公告

及采购文件。

（二）采购代理机构将场地使用申请提交交易中心审核，确定

开标评标时间及场地后，再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系统预约开标评标时

间及场地。

（三）采购代理机构在有关部门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采

购公告及采购文件。

供应商对采购文件有疑义的，确需进行澄清或修改的，由采购

代理机构协商相关单位同意后进行澄清或修改。

四、发布变更公告

采购人对采购文件进行澄清或修改的，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有关

部门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变更公告及澄清答疑文件，澄清或

修改涉及开标评标时间及场地变更的，须先联系交易中心重新预约

开标评标时间及场地。

五、采购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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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终止、流标、废标的，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有关部门

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终止、废标公告。

（二）重新组织采购时，务必准确安排开标评标时间及场地，

认真编制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，在有关部门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上

发布。

六、供应商投标

（一）供应商根据采购公告要求进行网上会员注册、办理CA数

字证书、免费下载采购文件。

（二）实行网上答疑。供应商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对有关项

目情况、采购文件等提出疑问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负责通过系

统对采购人提出的有关项目情况、采购文件及其它方面疑问做出说

明、解释和澄清。

（三）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编制、递交投标文件。

七、组建评标委员会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持相关材料于开标前在规定时间内到交

易中心专家抽取室登录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信息公开平台，随机抽

取评审专家，组建评标委员会。随机抽取前，采购代理机构应邀请

监管部门到场监督抽取过程。

八、不见面开标

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于开标前至少三十分钟到达交易中心，

持交易员证、身份证签到，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存入储物柜并组织开

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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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行不见面网上开标，采购人无需至开标现场，仅需按采

购文件要求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完成投标文件在线解密、互动交流、

在线答疑澄清等开标活动。

九、评审

采购代理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和《政府采购项目开评标现场服务

管理暂行规定》及交易中心相关要求做好评标委员会评审辅助工作。

项目复评的，采购代理机构按《政府采购项目开评标现场服务

管理暂行规定》要求在交易中心组织复评。

十、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

评审结束后，采购代理机构根据评审报告的评审结果，编制中

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，在有关部门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。

十一、发放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等部门向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发出中标

（成交）通知书。

十二、签订合同

采购人和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自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订立书面合同，合同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报县

财政局备案。

十三、资料汇编

采购代理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将开评标过程中形成的

资料依法汇编，及时报有关部门登记存档。

十四、采购代理机构评价



广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按照《广饶县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采购人、监

管部门、交易中心对采购代理机构进行诚信评价，依据《广饶县政

府采购代理机构行为规范诚信评价表》对采购项目中采购代理机构

的不诚信行为予以扣分。诚信评价采用“一标一评价”方式，对采

购代理机构开展代理活动的服务水平、办事效率、遵章守纪等方面

进行量化评价。


